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我省司法鉴定

收费政策的通知 

 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3103 号 

各地级市发展改革局、司法局：  

  为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范围，减少定价项目层级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
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9〕798

号）部署，以及《印发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司法鉴定收费的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17〕9 号）规定，现就我省司法鉴定收费

政策有关事宜明确如下： 

  一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司法鉴定服务收费，包括法医类鉴定、物证类鉴

定、声像资料类鉴定事项。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，提供不属于在诉讼活动中的

鉴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协商一致，合理确定。 

 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司法鉴定项目基准价详见附件。司法鉴定机构可在政

府制定的基准价基础上上下浮动，但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 20%。具体收费标准

由委托协议双方协商确定。 

  二、涉及重大案件或者复杂疑难、特殊技术问题的司法鉴定事项，其收费标

准可在附件所列基准价的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40%以内协商确定。重大案件或者



特别复杂、疑难、特殊技术问题的司法鉴定事项的认定标准，由省司法厅根据国

家相关规定另行制定。 

  按重大疑难复杂鉴定事项收取鉴定相关费用的，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再向委托

人收取专家咨询费用。 

  三、符合我省法律援助的受援人申请司法鉴定的，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按照规

定减收或免收相关的司法鉴定费用。  

  四、司法鉴定机构在实施鉴定服务过程中，单方邀请专家参与鉴定或者出具

咨询意见的，其费用由司法鉴定机构承担；但经委托人同意的，从其约定。 

  五、司法鉴定机构依法接受委托提供司法鉴定服务，应当与委托人签订《司

法鉴定委托书》，并载明鉴定内容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金额、收费方式、

结算方式、争议解决办法，以及经受托双方协商一致的其他相关事项。 

  六、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准，除向委托人收取司

法鉴定费和委托协议双方以《司法鉴定委托书》所约定的与司法鉴定事项相关的

费用外，不得向委托人收取其他任何费用。严格执行明码标价，在服务场所的显

著位置或门户网站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

会监督。 

  本通知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

执行。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重新明确我省司法鉴定收费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7〕335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附件：广东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 



       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           广东省司法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6 日 

 


